
争取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≥16亿元

争取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 ≥4.6亿元

开展项目个数 ＝9个

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
质量指

标
全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优秀

时效指

标
工作任务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前

人员类支出 ≤541.27万元

特定目标类经费 ≤248.57万元

运转类其他 ≤7万元

运转类公用经费 ≤49万元

经济效

益指标
精准帮扶，强化线上监测，线下帮扶。

用足用好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

扶县各项政策和资金，推动重

点帮扶县高质量发展

社会效

益指标
全力推进16项目支撑措施落地落实。

持续增加脱贫人口“四项收入

”，力争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

生态效

益指标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基层治理及农村面

貌

打造各具特色的高品质农村人

居环境

满意度指标
满意度

指标

州直部门、各县（市）对本局完成工作

任务的满意度
≥90%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二级指

标

数量指

标

成本指

标

三级指标

    特定目标类项目 2,485,700

指标值
备注（指标解释

等）

指标值说明

（评分标准

等）

 部门（单位）职能概

述

1：牵头起草重要文稿和乡村振兴综合性政策文件，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调查研究；负责办理州

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；

2：负责舆情监督、涉贫事件应急处置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、乡村振兴典型经验总结等工作；

3：负责州委州政府有关乡村振兴重大决策事项、督办事项、领导重要批示的督查落实，参与专题调研；

4：全面推进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和防止返贫工作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；

5：做好州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及常务会议日常工作;

6：做好本单位党建、财务、档案、安全、保密、政务公开、公产管理等工作。

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

总体目标

1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在精准监测帮扶上实现“新跃升” ；

2、规范资金使用强化项目监管，在惠农助农增收上实现“新跃升” ；

3、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，在宜居质量上实现 “新跃升”；

4、持续深化帮扶协作，在领域拓展上实现 “新跃升”  。

    人员类项目 5,412,723.49

    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490,000

    其他运转类项目 70,000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3年度）

部门（单位）及代码 [157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振兴局

资金总额(元)： 8,458,423.49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资

金情况(元)：


